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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法訴字第 10613505400號 

 

訴願人 零捌伍柒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麗冠                       

 

 訴願人因行政執行事件，不服本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106年度

藥事罰執專字第121232號執行行為及本部行政執行署106年度署聲議

字第 57號聲明異議決定書，提起訴願，本部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移送機關）因訴願人違反藥事法，

而以 106年 3月 1 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630781000 號裁處書（下稱系

爭處分）科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下稱系爭罰鍰），並命渠

應於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日內繳納完畢，因訴願人逾期未繳納，

再以 106年 3月 23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631669900號函（下稱系爭催

繳函）限期訴願人於收文 7日內繳納，嗣移送機關因訴願人未依限繳

納系爭罰鍰，於 106年 4月間檢附移送書、系爭處分、系爭催繳函及

送達證書等文件移送本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下稱臺北分署）執行。

臺北分署以106年5月4日北執忠106罰專00121232字第1060147133A

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命令）禁止訴願人對於第三人○○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商銀）之存款債權，在 20萬 610元（含解繳手

續費等執行必要費用）範圍內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5月 24日具狀聲明異議，臺北分署乃依聲明異議程序處理並送

請本部行政執行署(下稱執行署)決定，執行署認訴願人之異議無理

由，以 106年 7月 24日 106年度署聲議字第 57號聲明異議決定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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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決定書）駁回訴願人之聲明異議。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8 月

23 日向本部提出訴願，訴願意旨略以：（一）本件訴願人於 104年 7

月 22 日委託代理人至該機關說明時，並未陳述過「……本公司所刊

登……願負擔所有法律責任」等字句，移送機關承辦人原擬依行政程

序法第 101條第 1項更正，此觀該承辦人於 105年 6月 22日所擬之函

稿（下稱系爭更正函稿）主旨及說明第二點可知。惟移送機關之專員

於系爭更正函稿簽註意見略以：本案業進入行政救濟程序，為免發生

不利本局之情事，建請不重發更正函等語，嗣系爭更正函稿並未發文。

故本件移送機關明知 104年 7月 22日之調查紀錄表（下稱系爭調查紀

錄表）記載有誤而未予更正，承辦人亦故意隱瞞該錯誤，以不法手段

陷訴願人於自認裁罰之不利益，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並有法

定迴避及停止行政程序之事由。而移送機關卻仍將系爭調查紀錄表中

與事實不符之內容載於系爭處分，並作為裁罰之依據，為此，訴願人

業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移送機關之承辦人迴

避，復依同條第 4 項之規定，相關行政程序應予停止，惟移送機關仍

以系爭催繳函催繳系爭罰鍰，經訴願人於同年 3月 29日以書狀向移送

機關申請停止本件行政程序，詎移送機關未依法停止行政程序，更逕

送行政執行，實有違法之情；又本件應予停止之行政程序包含執行程

序在內。（二）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

依職權或依申請停止之。故執行機關就本件停止執行程序之必要情形

得予實質審認，並非限於形式審查。縱依形式審查，執行機關所應審

查之文件應包含系爭處分在內之全部卷宗及移送機關承辦人另案所涉

偽造、變造及不實登載系爭調查紀錄表之另案處分卷（即 105年 3 月

2 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531061800 號），審查資料並非僅限於移送機

關所檢附之文件，臺北分署僅以移送機關檢附之文件為認定依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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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定不完備之情，爰請求撤銷系爭決定書之決定，停止本件執行程

序，並撤銷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云云。 

  理   由 

一、 按義務人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逾

期不履行之情形，主管機關得檢附移送書、處分文書、義務人經

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等移送本部行政執行分署

（下稱分署）執行，此觀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13條

第1項等規定甚明。次按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

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故義

務人得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之事由，限於對執行機關之執行命

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故如以前

開情事以外之事由聲明異議者，自非執行機關所得審究。至於強

制執行事件應為如何之執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執行事件

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

（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37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 查本件移送機關因訴願人違反藥事法，爰以系爭處分裁處訴願人

系爭罰鍰，命應於送達之次日起15日內繳納完畢，並敘明逾期未

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等語，嗣因訴願人逾期不履行，且經系爭

催繳函催繳後，仍逾期不履行，而移送臺北分署執行，此有系爭

處分、系爭催繳函、送達證書等文件附於臺北分署執行卷可稽，

並無違誤。臺北分署形式上審查移送機關檢附之文件，認符合移

送執行之要件，據以核發系爭命令，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

應無不合。 

三、 至訴願人主張系爭調查紀錄表記載有誤而未予更正，承辦人亦故

意隱瞞該錯誤，以不法手段陷訴願人於自認裁罰之不利益，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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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並有法定迴避及停止行政程序之事由。

而移送機關卻仍將系爭調查紀錄表中與事實不符之內容載於系

爭處分，並作為裁罰之依據，為此，訴願人業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移送機關之承辦人迴避，復依同條第4

項之規定，相關行政程序應予停止，惟移送機關仍以系爭催繳函

催繳系爭罰鍰，經訴願人於同年3月29日以書狀向移送機關申請

停止本件行政程序，詎移送機關未依法停止行政程序，更逕移送

執行，實有違法之情云云，核屬對系爭處分是否合法妥適及移送

機關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4項之規定停止相關行政程序之實

體爭議，依前揭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及判例意旨，尚非執

行署及臺北分署所得審認判斷，訴願人以聲明異議資為排除強制

執行之方法，自非有據。 

四、 末按「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

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原行政處分

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分別為行政

執行法第9條第3項及訴願法第93條第1項所明定。是以，移送機

關倘已依法檢附相關之文件（包括：移送書、處分文書、限期履

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等）移送分署執行，分署形式審查

上開文件後，認已符合移送執行之要件，即應依法定程序執行，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聲明異議或提起訴

願而停止執行。至於分署是否因必要情形，依職權或申請停止執

行，由分署就個案具體情形認定之。查本件臺北分署形式上審查

移送機關之系爭處分、系爭催繳函及送達證書等文件，認訴願人

有滯納系爭罰鍰之情形，乃對訴願人之財產執行，尚無不合。訴

願人主張執行機關必要時應對實體加以審認，縱依形式審查，執

行機關所應審查之文件應包含系爭處分在內之全部卷宗及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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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承辦人另案所涉偽造、變造及不實登載系爭調查紀錄表之另

案處分卷，臺北分署僅以移送機關檢附之文件為認定依據，亦有

認定不完備之情云云，尚不足採；另訴願人未提出其他依法律規

定應停止執行或有停止執行必要之相關事證，僅泛稱為避免移送

機關承辦人違法之行為造成訴願人更大之損害，請臺北分署停止

行政執行程序，並撤銷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臺北分署爰認訴願

人請求停止執行並無理由，尚非無據。 

五、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委員 蔡碧仲 

委員 張斗輝 

委員 林秀蓮 

委員 賴哲雄 

委員 周成瑜 

委員 陳荔彤 

委員 張麗真 

委員 楊奕華 

委員 沈淑妃 

委員 余振華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1 月 1 5 日 

 

部 長  邱  太  三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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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行政訴訟。 


